
 

法務部矯正署受訓學員社團活動申請表 
民國 101年  月  日 

  社 長：      （簽章） 

社團名稱  活動地點  

活動時間 
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時  分  至  時  分  
參加人數  

主持人  附件 如名冊、活動計畫表等 

預定活動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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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  記 
一、主持人一欄填寫本項活動之社團幹部。 

二、各項活動最遲應於舉辦時間前二日申報。 

附件一 


